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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ＧＢ／Ｔ８６０１—１９８８《铁路用辗钢整体车轮》。本文件与ＧＢ／Ｔ８６０１—１９８８相比，除结构

性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ａ）　增加了按轴重和速度划分的１级、２级、３级车轮级别，取消了Ａ、Ｂ级车轮的分级规定（见第４

章，１９８８年版的第３章）；

ｂ）　删除了车轮尺寸规格的规定（见１９８８年版的４．１）；

ｃ）　增加了ＣＬ５０、ＣＬ５５、ＣＬ６５、ＣＬ７０四个车轮钢牌号，删除了ＣＬ４５ＭｎＳｉＶ车轮钢牌号（见６．１，

１９８８年版的５．１）；

ｄ）　增加了车轮的辐板拉伸性能、－２０℃轮辋冲击韧性、轮辋表面硬度、热处理均匀性要求，删除

了－６０℃辐板韧性、落锤试验等（见６．３，１９８８年版的５．４．２）；

ｅ）　更改了非金属夹杂物级别要求（见６．５，１９８８年版的５．７）；

ｆ）　更改了低倍组织要求（见６．６，１９８８年版的５．６）；

ｇ）　更改了超声波探伤要求（见６．７，１９８８年版的５．８）；

ｈ）　更改了喷丸要求（见６．１０，１９８８年版的５．１１）；

ｉ）　增加了车轮型式试验要求（见７．４）；

ｊ）　增加了车轮钢钢液氢含量检测内容（见附录Ａ）；

ｋ）　增加了疲劳性能要求与试验内容（见附录Ｂ）；

ｌ）　增加了应变片法确定踏面下深处周向残余应力的变化（破坏性试验法）内容（见附录Ｃ）；

ｍ）　增加了不平衡的清除方法内容（见附录Ｄ）。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８３）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宝武集团马钢轨交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冶金工业信息

标准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学华、陈刚、钟斌、刘宝石、崔银会、鲁松、王玉婕、龚志翔、江波、王志刚、赵海、

邓荣杰、王翔。

本文件１９８８年首次发布为ＧＢ／Ｔ８６０１—１９８８；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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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用辗钢整体车轮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铁路机车车辆用辗钢整体车轮的分级、型式尺寸极限偏差及形位公差、技术要求、试

验方法、检验要求、标志、交货及质量证明书等。

本文件适用于最高运行速度不大于２５０ｋｍ／ｈ、轴重不大于３３ｔ的铁路机车车辆用辗钢整体车轮。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ＧＢ／Ｔ２２２　钢的成品化学成分允许偏差

ＧＢ／Ｔ２２３．３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二安替比林甲烷磷钼酸重量法测定磷量

ＧＢ／Ｔ２２３．４　钢铁及合金　锰含量的测定　电位滴定或可视滴定法

ＧＢ／Ｔ２２３．５　钢铁　酸溶硅和全硅含量的测定　还原型硅钼酸盐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２２３．１１　钢铁及合金　铬含量的测定　可视滴定或电位滴定法

ＧＢ／Ｔ２２３．１２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碳酸钠分离二苯碳酰二肼光度法测定铬量

ＧＢ／Ｔ２２３．１３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硫酸亚铁铵滴定法测定钒含量

ＧＢ／Ｔ２２３．１４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钽试剂萃取光度法测定钒含量

ＧＢ／Ｔ２２３．１８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硫代硫酸钠分离碘量法测定铜量

ＧＢ／Ｔ２２３．１９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新亚铜灵　三氯甲烷萃取光度法测定铜量

ＧＢ／Ｔ２２３．２３　钢铁及合金　镍含量的测定　丁二酮肟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２２３．２６　钢铁及合金　钼含量的测定　硫氰酸盐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２２３．２８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α安息香肟重量法测定钼量

ＧＢ／Ｔ２２３．５３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铜量

ＧＢ／Ｔ２２３．５４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镍量

ＧＢ／Ｔ２２３．５８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亚砷酸钠亚硝酸钠滴定法测定锰量

ＧＢ／Ｔ２２３．５９　钢铁及合金　磷含量的测定　铋磷钼蓝分光光度法和锑磷钼蓝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２２３．６０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高氯酸脱水重量法测定硅含量

ＧＢ／Ｔ２２３．６１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磷钼酸铵容量法测定磷量

ＧＢ／Ｔ２２３．６２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乙酸丁酯萃取光度法测定磷量

ＧＢ／Ｔ２２３．６３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高碘酸钠（钾）光度法测定锰量

ＧＢ／Ｔ２２３．６４　钢铁及合金　锰含量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ＧＢ／Ｔ２２３．６７　钢铁及合金　硫含量的测定　次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２２３．６８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管式炉内燃烧后碘酸钾滴定法测定硫含量

ＧＢ／Ｔ２２３．６９　钢铁及合金　碳含量的测定　管式炉内燃烧后气体容量法

ＧＢ／Ｔ２２３．７１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管式炉内燃烧后重量法测定碳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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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Ｔ２２３．７２　钢铁及合金　硫含量的测定　重量法

ＧＢ／Ｔ２２３．７６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钒量

ＧＢ／Ｔ２２３．７９　钢铁　多元素含量的测定　Ｘ射线荧光光谱法（常规法）

ＧＢ／Ｔ２２３．８５　钢铁及合金　硫含量的测定　感应炉燃烧后红外吸收法

ＧＢ／Ｔ２２３．８６　钢铁及合金　总碳含量的测定　感应炉燃烧后红外吸收法

ＧＢ／Ｔ２２８．１　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１部分：室温试验方法

ＧＢ／Ｔ２２９　金属材料　夏比摆锤冲击试验方法

ＧＢ／Ｔ２３１．１　金属材料　布氏硬度试验　第１部分：试验方法

ＧＢ／Ｔ４１６１—２００７　金属材料　平面应变断裂韧度犓ⅠＣ试验方法

ＧＢ／Ｔ４３３６　碳素钢和中低合金钢　多元素含量的测定　火花放电原子发射光谱法（常规法）

ＧＢ／Ｔ６３９４—２０１７　金属平均晶粒度测定方法

ＧＢ／Ｔ１０５６１—２００５　钢中非金属夹杂物含量的测定　标准评级图显微检验法

ＧＢ／Ｔ１１２６１　钢铁　氧含量的测定　脉冲加热惰气熔融红外线吸收法

ＧＢ／Ｔ１３２９８　金属显微组织检验方法

ＧＢ／Ｔ１８８３８．３　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喷射清理用金属磨料的技术要求　第３部分：高碳铸

钢丸和砂

ＧＢ／Ｔ１８８３８．４　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喷射清理用金属磨料的技术要求　第４部分：低碳铸

钢丸

ＧＢ／Ｔ２００６６　钢和铁　化学成分测定用试样的取样和制样方法

ＧＢ／Ｔ２０１２３　钢铁　总碳硫含量的测定　高频感应炉燃烧后红外吸收法（常规方法）

ＧＢ／Ｔ２０１２５　低合金钢　多元素含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ＪＢ／Ｔ１０１７４　钢铁零件强化喷丸的质量检验方法

ＴＢ／Ｔ３０３１—２００２　铁路用辗钢整体车轮径向全截面低倍组织缺陷的评定

ＹＢ／Ｔ０８１　冶金技术标准的数值修约与检测数值的判定

ＹＢ／Ｔ４３７５　轨道交通车轮及轮箍超声波检测方法

ＹＢ／Ｔ４３７６　轨道交通车轮磁粉探伤方法

３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４　车轮分级

车轮宜按轴重和／或最高运行速度分为３级（见表１）。

表１　车轮分级

机车车辆类型
车轮级别

１级 ２级 ３级

货车 —
轴重２５ｔ～３３ｔ或最高运行速

度大于１２０ｋｍ／ｈ

轴重小于２５ｔ且最高运行速

度不大于１２０ｋｍ／ｈ

其他机车车辆 运行速度２００ｋｍ／ｈ～２５０ｋｍ／ｈ 最高运行速度小于２００ｋｍ／ｈ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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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车轮型式尺寸极限偏差及形位公差

５．１　车轮制造厂应按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制造和检验。

５．２　车轮尺寸极限偏差及形位公差检测项目和偏差／公差要求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６　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６．１　牌号和化学成分

６．１．１　要求

６．１．１．１　车轮钢牌号和化学成分（熔炼分析）应符合表２规定。１级车轮的全氧含量应不大

于１５×１０－４％。

６．１．１．２　车轮成品化学成分允许偏差应符合ＧＢ／Ｔ２２２的规定。

表２　车轮钢牌号和化学成分（熔炼分析）

钢牌号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Ｃ Ｓｉ Ｍｎ Ｐ Ｓ Ｃｒ Ｃｕ Ｍｏ Ｎｉ Ｖ Ｃｒ＋Ｍｏ＋Ｎｉ

不大于

ＣＬ５０ ０．５５ ０．４０ ０．８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０．３０ ０．３０ ０．０８ ０．３０ ０．０６ ０．５０

ＣＬ５５ ０．６０ ０．４０ ０．８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０．３０ ０．３０ ０．０８ ０．３０ ０．０６ ０．５０

ＣＬ６０ ０．６５ ０．４０ ０．８０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０．３０ ０．３０ ０．０８ ０．３０ ０．０６ ０．５０

ＣＬ６５ ０．６７ １．００ １．２０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０．３０ ０．３０ ０．０８ ０．３０ ０．０８ ０．５０

ＣＬ７０ ０．７７ １．００ １．２０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０．３０ ０．３０ ０．０８ ０．３０ ０．０８ ０．５０

６．１．２　试验方法

６．１．２．１　车轮钢的熔炼化学分析每炉取一个试样，其取样和分析试验应按ＧＢ／Ｔ２００６６、ＧＢ／Ｔ２０１２３

或ＧＢ／Ｔ４３３６规定的方法进行。

６．１．２．２　成品车轮的化学成分和全氧含量分析应在轮辋公称直径处的踏面下３０ｍｍ处取不少于５０ｇ

的钢屑试样和／或棒状样，其分析方法应按ＧＢ／Ｔ２０１２３、ＧＢ／Ｔ２０１２５和ＧＢ／Ｔ１１２６１的规定进行。当

采用光谱分析时，可使用拉伸试样端部，试验应按ＧＢ／Ｔ４３３６、ＧＢ／Ｔ１１２６１规定的方法进行。当出现

异议时，应按 ＧＢ／Ｔ２２３．３、ＧＢ／Ｔ２２３．４、ＧＢ／Ｔ２２３．５、ＧＢ／Ｔ２２３．１１、ＧＢ／Ｔ２２３．１２、ＧＢ／Ｔ２２３．１３、

ＧＢ／Ｔ２２３．１４、ＧＢ／Ｔ２２３．１８、ＧＢ／Ｔ２２３．１９、ＧＢ／Ｔ２２３．２３、ＧＢ／Ｔ２２３．２６、ＧＢ／Ｔ２２３．２８、ＧＢ／Ｔ２２３．５３、

ＧＢ／Ｔ２２３．５４、ＧＢ／Ｔ２２３．５８、ＧＢ／Ｔ２２３．５９、ＧＢ／Ｔ２２３．６０、ＧＢ／Ｔ２２３．６１、ＧＢ／Ｔ２２３．６２、ＧＢ／Ｔ２２３．６３、

ＧＢ／Ｔ２２３．６４、ＧＢ／Ｔ２２３．６７、ＧＢ／Ｔ２２３．６８、ＧＢ／Ｔ２２３．６９、ＧＢ／Ｔ２２３．７１、ＧＢ／Ｔ２２３．７２、ＧＢ／Ｔ２２３．７６、

ＧＢ／Ｔ２２３．７９、ＧＢ／Ｔ２２３．８５、ＧＢ／Ｔ２２３．８６或ＧＢ／Ｔ２０１２３以及ＧＢ／Ｔ１１２６１规定的化学分析方法进行

仲裁。

６．２　车轮制造

６．２．１　车轮应采用经炉外精炼和真空脱气处理的连铸坯或模铸锭制造。模铸锭钢锭应从底部浇铸。

钢液氢含量应不大于２．０×１０－４％，钢液氢含量的分析试验应按附录Ａ规定的方法进行。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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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２　如采用模铸钢锭制造车轮，应用切过头的钢锭，切头量应足以消除钢锭两端影响车轮质量的有

害部分。钢锭所有表面不应有影响轧制质量的缺陷。

６．２．３　车轮应经整体锻造和／或轧制成型，并经热处理。

６．３　力学性能

６．３．１　拉伸性能

６．３．１．１　要求

车轮的拉伸性能见表３。

表３　车轮的拉伸性能

钢牌号

轮辋 辐板

上屈服强度（犚ｅＨ）
ａ

ＭＰａ

抗拉强度（犚ｍ）

ＭＰａ

断后伸长率（犃６０ｍｍ）

％

犚ｍ 减小值
ｂ

ＭＰａ

断后伸长率（犃）

％

ＣＬ５０ ≥５２０ ≥８２０ ≥１４ ≥１１０ ≥１６

ＣＬ５５ ≥５８０ ≥９００ ≥１２ ≥１２０ ≥１４

ＣＬ６０ ≥５８０ ≥９１０ ≥１０ ≥１２０ ≥１４

ＣＬ６５ ≥６２０ ≥１０１０ ≥１０ ≥１３０ ≥１２

ＣＬ７０ ≥６５０ ≥１０５０ ≥１０ ≥１３０ ≥１０

　　
ａ 如果屈服现象不明显，可用规定塑性延伸强度犚Ｐ０．２代替。

ｂ 同一车轮上相对于轮辋抗拉强度的减小值。

６．３．１．２　试样取样位置

试样应取自车轮的轮辋和辐板处，其位置如图１所示。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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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１———轮辋拉伸试样取样位置；

２———辐板拉伸试样取样位置。

注：所示尺寸为精加工尺寸。

图１　拉伸试样取样位置

６．３．１．３　试验方法

试验应按ＧＢ／Ｔ２２８．１规定的方法进行。轮辋拉伸试样平行长度内直径为１５ｍｍ，原始标距为其

直径４倍；辐板拉伸试样平行长度内直径为１０ｍｍ，原始标距为其直径的５倍。

６．３．２　冲击性能

６．３．２．１　要求

冲击吸收能量值应符合表４规定。

表４　冲击性能及试样要求

钢牌号

犓犝２（＋２０℃） 犓犞２（－２０℃）

试样要求
冲击吸收能量

Ｊ
试样要求

冲击吸收能量

Ｊ

取样

部位

槽口

深度
平均值

单个试样

最小值

取样

部位

槽口

深度
平均值

单个试样

最小值

ＣＬ５０ 轮辋 ５ｍｍ ≥１７ ≥１２ 轮辋 ２ｍｍ ≥１０ ≥５

ＣＬ５５ 轮辋 ５ｍｍ ≥１３ ≥９ 轮辋 ２ｍｍ ≥８ ≥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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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冲击性能及试样要求 （续）

钢牌号

犓犝２（＋２０℃） 犓犞２（－２０℃）

试样要求
冲击吸收能量

Ｊ
试样要求

冲击吸收能量

Ｊ

取样

部位

槽口

深度
平均值

单个试样

最小值

取样

部位

槽口

深度
平均值

单个试样

最小值

ＣＬ６０ 辐板 ２ｍｍ ≥１６ ≥１１ — — — —

ＣＬ６５

辐板 ２ｍｍ ≥１６ ≥１１

轮辋 ２ｍｍ ≥２０ ≥１４

— — — —

ＣＬ７０

辐板 ２ｍｍ ≥１２ ≥８

轮辋 ２ｍｍ ≥１８ ≥１３

— — — —

　　当需方有需求时，可对－４０℃冲击吸收能量进行检验，具体要求由供需双方协商。

６．３．２．２　试验取样位置

冲击试验取样位置见图２和图３。试验温度为＋２０℃时，对ＣＬ５０和ＣＬ５５钢车轮应采用槽深

５ｍｍ的Ｕ型缺口试样，在轮辋上取样；对ＣＬ６０、ＣＬ６５和ＣＬ７０钢车轮应采用槽深２ｍｍ 的 Ｕ型缺口

试样，在辐板／轮辋上取样。试验温度为－２０℃时，应采用槽深２ｍｍ的Ｖ型缺口试样，在轮辋上取样。

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１———轮辋冲击试样；

２———缺口。

注：所示尺寸为精加工尺寸。

图２　轮辋冲击试验取样位置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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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１———辐板冲击试样，底部缺口朝向外侧面。

注：所示尺寸为精加工待组装尺寸。

图３　辐板冲击试验取样位置

６．３．２．３　试验方法

试验应按ＧＢ／Ｔ２２９规定的方法进行。

６．３．３　轮辋断面硬度

６．３．３．１　要求

对ＣＬ５０和ＣＬ５５钢车轮，在轮辋踏面下３５ｍｍ处布氏硬度最小值应不小于表５中规定的值。对

ＣＬ６０、ＣＬ６５和ＣＬ７０钢车轮，在轮辋踏面下３０ｍｍ处布氏硬度最小值应不小于表５中规定的值。轮

辋—辐板过渡处（图４中Ａ点）的硬度应至少比踏面下３５ｍｍ（对ＣＬ５０、ＣＬ５５钢车轮）或３０ｍｍ（对

ＣＬ６０、ＣＬ６５和ＣＬ７０钢车轮）处硬度值低１０ＨＢＷ。

表５　轮辋处硬度值

钢牌号 测试位置距踏面距离 布氏硬度最小值（ＨＢＷ１０／３０００）

ＣＬ５０ ３５ｍｍ ２４５

ＣＬ５５ ３５ｍｍ ２５５

ＣＬ６０ ３０ｍｍ ２６５

ＣＬ６５ ３０ｍｍ ２８０

ＣＬ７０ ３０ｍｍ ３００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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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１———踏面下深度为３５ｍｍ（对ＣＬ５０和ＣＬ５５钢车轮）或３０ｍｍ（对ＣＬ６０、ＣＬ６５和ＣＬ７０钢车轮）处；

２———加工后的车轮内侧面；

３———公称滚动圆；

４———测试点。

注：所示尺寸为精加工尺寸。

图４　轮辋径向截面硬度读数测点位置

６．３．３．２　测试点位置

如图４所示，在轮辋径向截面上测４点硬度。

６．３．３．３　试验方法

试验应按ＧＢ／Ｔ２３１．１规定的方法进行。

６．３．４　疲劳性能

附录Ｂ规定了车轮疲劳性能要求与试验方法。

６．３．５　轮辋韧性

６．３．５．１　要求

对于ＣＬ５０钢，６个试样所得犓Ｑ 平均值应大于或等于８０ＭＰａｍ
，任一试样的犓Ｑ 最小值应不低

于７０ＭＰａｍ。此项为型式试验要求，只对１级ＣＬ５０钢车轮进行试验。

６．３．５．２　试验取样位置

应从轮辋上图５所示位置切取６个试样。试样应绕轮辋均匀分布。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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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注：所示尺寸为精加工尺寸。

图５　轮辋韧性试样取样位置

６．３．５．３　试验方法

试验应按ＧＢ／Ｔ４１６１—２００７的规定进行。具体试验条件如下：

ａ）　紧凑拉伸试样ＣＴ：厚度３０ｍｍ（ＣＴ３０试样）具有９０°张角的山形缺口，见ＧＢ／Ｔ４１６１—２００７

图Ｃ．１；

ｂ）　试验温度为＋１５℃～＋２５℃；

ｃ）　试样裂纹位移的测量按ＧＢ／Ｔ４１６１—２００７图３进行；

ｄ）　应力强度因子速率Δ犓／犛应在０．５５ＭＰａｍ／ｓ～１ＭＰａｍ／ｓ范围内。

韧性值应认为是根据载荷位移数据中的最大载荷值（犉Ｑ）计算得出的犓Ｑ 值。

６．３．６　轮辋表面硬度

６．３．６．１　要求

热处理后轮辋表面硬度值应符合表６的规定。试验时的布氏硬度压痕可以留在轮辋表面。

表６　轮辋表面硬度值

钢牌号 布氏硬度最小值（ＨＢＷ１０／３０００）

ＣＬ５０ ２４５

ＣＬ５５ ２５５

ＣＬ６０ ２７７

ＣＬ６５ ３０２

ＣＬ７０ ３２１

６．３．６．２　测试点位置

测量轮辋表面硬度测试的压痕应在图６所规定区域内取得。

９

犌犅／犜８６０１—２０２１



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１———布氏硬度测试区域。

注：所示尺寸为精加工尺寸。

图６　轮辋表面硬度测试区域

６．３．６．３　试验方法

试验应按ＧＢ／Ｔ２３１．１的规定进行。应对每一车轮进行轮辋表面硬度检测，试验可以在机械加工

前进行。

６．４　热处理均匀性

６．４．１　硬度值

同一车轮的轮辋上测量的硬度值变动应在３０ＨＢ范围内。

６．４．２　测试点位置

应在轮辋外侧面上均匀分布的３个点上测试硬度。压痕应在图６所规定区域内的相同直径上

取得。

６．４．３　试验方法

试验应按ＧＢ／Ｔ２３１．１的规定进行。

６．５　显微组织、晶粒度及非金属夹杂物

６．５．１　要求

６．５．１．１　车轮轮辋经淬火和回火处理后，其显微组织应为细珠光体，允许存在铁素体，不应存在影响车

轮使用性能的其他有害组织。

６．５．１．２　车轮轮辋经淬火和回火处理后晶粒度应为６级或更细。对于ＣＬ７０钢车轮，晶粒度检验评定

为型式试验要求。

６．５．１．３　车轮非金属夹杂物级别应符合表７规定。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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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非金属夹杂物级别

夹杂物类型

最大非金属夹杂物级别

１级（车轮级别） ２级（车轮级别） ３级（车轮级别）

粗系 细系 粗系 细系 粗系 细系

Ａ（硫化物类） １．５ １．５ ２ ２ ２ ２

Ｂ（氧化铝类）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Ｃ（硅酸盐类） １ １．５ １．５ ２ ２ ２

Ｄａ（球状氧化物类） １ １．５ ２ ２ ２ ２

Ｂ＋Ｃ＋Ｄ ２ ３ ３ ４ ３ ４

ＤＳｂ（单颗粒球状类） １．５ ２．５ —

　　
ａ
Ｄｓｕｌｆ不参与评级。

ｂ 客车车轮应进行ＤＳ类夹杂物检验，其他机车车辆车轮是否进行检验由供需双方商定。

６．５．２　试验取样位置

显微组织、晶粒度评定试验取样位置见图７，检验面应平行于轮辋横断面。非金属夹杂物检验评定

试验取样位置见图８，检验面应平行于轮辋外侧面。

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１———公称滚动圆；

２———检验面。

注：所示尺寸为精加工尺寸。

图７　显微组织、晶粒度试验取样位置示意图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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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１———公称滚动圆；

２———检验面。

注：所示尺寸为精加工尺寸。

图８　非金属夹杂物试验取样位置示意图

６．５．３　试验方法

６．５．３．１　应按ＧＢ／Ｔ１３２９８规定的方法进行显微组织检验。

６．５．３．２　应按ＧＢ／Ｔ６３９４—２０１７中规定的比较法进行晶粒度的评定，晶粒度的显示按供需双方商定的

方法进行。

６．５．３．３　应按ＧＢ／Ｔ１０５６１—２００５规定的Ａ方法进行非金属夹杂物检验。

６．６　低倍组织

６．６．１　要求

车轮低倍试片上不应有白点、缩孔残余、分层、裂纹、翻皮、异型偏析、异金属夹杂等。一般疏松、中

心疏松和偏析分别不应严重于ＴＢ／Ｔ３０３１—２００２中图１、图２和图３的限定。

各型非金属夹杂，对２、３级车轮，应小于或等于２级；对１级车轮，应小于或等于１级。

６．６．２　试验取样位置

车轮低倍检验试样为车轮半径方向整个横截面。

６．６．３　试验方法

应按ＴＢ／Ｔ３０３１—２００２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和评定。

６．７　内部完好性

６．７．１　一般要求

内部完好性应通过超声波检测确定。从事车轮超声波检测的人员应具有相应资质。

标准缺陷为具有不同直径的平底孔，见表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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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标准缺陷直径

单位为毫米

车轮级别 １级 ２级 ３级

轮辋标准缺陷直径 １．０ ２．０

辐板标准缺陷直径 ３．０和５．０ —

轮毂标准缺陷直径 ３．０和５．０ —

６．７．２　验收要求

６．７．２．１　轮辋

不应有大于或等于表８规定的平底孔当量大小的缺陷。

在轴向检验时，回波衰减不应高于４ｄＢ。

６．７．２．２　辐板

型式试验要求如下：

ａ）　不应有１０个以上大于或等于３ｍｍ平底孔当量缺陷；

ｂ）　不应有大于或等于５ｍｍ平底孔当量缺陷；

ｃ）　两个允许存在的缺陷（大于或等于３ｍｍ平底孔当量但小于５ｍｍ平底孔当量）之间的距

离至少应为５０ｍｍ。

６．７．２．３　轮毂

型式试验要求如下：

ａ）　不应有３个以上大于或等于３ｍｍ平底孔当量缺陷；

ｂ）　不应有大于或等于５ｍｍ当量平底孔缺陷；

ｃ）　两个允许存在的缺陷（大于或等于３ｍｍ平底孔当量但小于５ｍｍ平底孔当量）之间的距

离应不小于５０ｍｍ；

ｄ）　在轴向检验时，回波衰减应不高于６ｄＢ。

６．７．３　试验方法

超声波检测方法应按ＹＢ／Ｔ４３７５规定执行。根据需方要求，也可以采用其他标准进行检测。

６．８　残余应力

６．８．１　要求

６．８．１．１　车轮热处理应在轮辋内产生周向残余压应力区，并应同时保证使用性能。

６．８．１．２　采用切割法检验时，内部应力释放后，两个标记之间距离的缩小值应不小于１ｍｍ。

６．８．１．３　仅对ＣＬ５０、ＣＬ５５钢车轮采用应变片法测量残余应力分布，为型式试验要求。在车轮踏面表面

附近测得的周向压应力值应不大于－８０ＭＰａ。如果测得的周向压应力值小于－２００ＭＰａ，应证明车轮

辐板的径向残余应力水平是可以接受的。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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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２　试样

试样应为热处理后的整个车轮。

６．８．３　试验方法

６．８．３．１　用切割法进行残余应力检验时，应在轮辋外侧面上位于轮辋厚度的中心处做两个相距１００ｍｍ

的标记，然后从轮缘顶部开始直达轮毂孔进行径向切割，切缝应在两个标记中间；通过测量两个标记之

间距离的减缩检验压应力的存在。

６．８．３．２　应变片法测量残余应力分布，可以估算出车轮踏面下一定深度处周向应力的变化，详见附

录Ｃ。

６．９　表面完好性

６．９．１　一般要求

６．９．１．１　表面完好性应通过磁粉探伤进行确定。

６．９．１．２　磁粉探伤范围为除轮毂孔和踏面以外的整个车轮表面（轮毂孔和踏面由供需双方协商）。

６．９．１．３　磁粉探伤应在最终机加工后、抛丸和防腐处理前进行，表面无油污。

６．９．１．４　从事车轮磁粉探伤的人员应具有相应资质。

６．９．２　验收要求

除非另有规定，表面磁痕显示最大允许长度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机加工表面为２ｍｍ；

ｂ）　非机加工表面为６ｍｍ。

６．９．３　缺陷去除

６．９．３．１　对磁粉探伤发现的超过６．９．２规定的不连续性磁痕，可用机械加工或磨削方法去除。

６．９．３．２　修整后的车轮尺寸应能满足图纸规定的最小尺寸要求。

６．９．３．３　表面返修后，应重新进行磁粉探伤。

６．９．４　试验方法

磁粉探伤方法应按ＹＢ／Ｔ４３７６规定的方法执行。根据需方要求，也可以采用其他标准进行检测。

６．９．５　剩磁

应对磁粉探伤后的车轮退磁并进行剩磁检查，其剩磁应不大于０．７ｍＴ。

６．１０　喷丸强化

６．１０．１　一般要求

６．１０．１．１　根据需方要求，可进行喷丸强化。喷丸应在热处理之后进行，如需方要求喷漆（油），则应在热

处理之后、喷漆（油）之前进行。喷丸区域为车轮辐板的内外侧面，并延伸至轮辋内外侧面圆弧中点和轮

毂内外圆弧处的中点。

６．１０．１．２　喷丸不应损害车轮装配部位和标记，必要时应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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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０．１．３　在正常设计车轮的辐板外侧面靠近轮毂圆弧处和辐板内侧面靠近轮辋圆弧处，以及反向辐板

设计车轮的辐板外侧面靠近轮辋圆弧处和辐板内侧面靠近轮毂圆弧处的Ｃ型标准弧高试片应产生不

小于０．２０ｍｍ的平均弧高。

６．１０．１．４　最短喷丸时间应足以保证喷丸表面达到Ｃ型标准弧高度试片１００％表面覆盖率。

注：表面覆盖率的定义见ＪＢ／Ｔ１０１７４。

６．１０．１．５　钢丸应为ＧＢ／Ｔ１８８３８．３或ＧＢ／Ｔ１８８３８．４的铸钢丸。喷丸机应有分离装置，用以不断去除

破碎的钢丸，且应添加足够的新钢丸，以保证喷丸机内任何时候都至少有８５％的１７０号或更大尺寸的

钢丸。

６．１０．２　试验方法

６．１０．２．１　喷丸强度应按ＪＢ／Ｔ１０１７４进行检验。

６．１０．２．２　应用附在一个检验车轮上的Ｃ型标准弧高度试片测定弧高，且每班或８ｈ至少测一次弧高。

检验结果应予以保存。

６．１０．２．３　如果某次检验达不到０．２０ｍｍ的Ｃ型标准弧高度试片弧高的要求，则可以进行两次复验，复

验数据应不小于０．２０ｍｍ。算出两次复验数据与该次检验数据的平均值，应不小于０．２０ｍｍ。

６．１０．２．４　如果测定值不能满足６．１０．２．３规定，则应采取纠正措施，并在进行生产性喷丸前获得合格的

测定值。如果不合格检验的平均弧高是０．１６ｍｍ～０．１９ｍｍ，则应对上次合格检验和这次不合格检验

之间的时间内喷丸的后二分之一车轮重新喷丸，喷丸时间应至少为正常喷丸时间的二分之一。如果平

均弧高小于０．１６ｍｍ，则上次检验合格之后喷丸的所有车轮均应重新喷丸，喷丸时间为正常喷丸时间。

６．１１　残余静不平衡

６．１１．１　在交货或待组装状态下，精加工车轮的最大残余静不平衡见表９规定。

表９　精加工车轮的最大残余静不平衡

运行速度（狏）

ｋｍ／ｈ

静不平衡

ｇ·ｍ
符号

狏≤１２０ ≤１２５ Ｅ３

１２０＜狏≤２００ ≤７５ Ｅ２

２００＜狏≤２５０ ≤５０ Ｅ１

６．１１．２　残余静不平衡的位置标志应在车轮内侧轮毂外表面上用径向色带（约１５ｍｍ宽、４０ｍｍ长）标

明，残余静不平衡标记打印在条带端部，残余静不平衡标记允许在车轮热处理之后冷打印，不应使用带

尖角的字模。

６．１１．３　不平衡的清除方法见附录Ｄ。测量装置和方法应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６．１２　表面状态和表面质量

６．１２．１　要求

６．１２．１．１　根据其用途，车轮可进行全部或部分机加工，车轮的表面粗糙度应符合图样的规定。除本文

件规定位置应有标记及特殊要求以外，车轮表面不应显示有任何其他标记。

６．１２．１．２　为“锻造”或“轧制”状态的部分应与机加工区域平滑过渡。

６．１２．１．３　车轮表面不应有结疤、折叠、裂纹、压入物、缺肉、毛刺等有害缺陷。机加工表面不应有黑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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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机加工表面与机加工表面应光滑过渡。

６．１２．１．４　车轮经机械加工后，如存在轻微表面缺陷，可采用局部磨削或机械加工的方法消除，磨修的凹

痕处表面应向周围表面圆滑过渡，其深度不应超过２ｍｍ，并应满足尺寸要求。

６．１２．１．５　车轮表面不应用铸、焊、喷涂、电或化学沉积等工艺修整。

６．１２．２　检验方法

目视或适当量具。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组批

车轮应按批检查和验收。每批应由同一熔炼炉号、同一热处理批次及同一型号的车轮组成。在贯

通式连续炉中热处理时，可将不同炉罐号的车轮，按Ｃ＋Ｍｎ当量差不大于０．０４％，且同一尺寸的车

轮组批，但每批车轮个数不应大于２５０个。

７．２　检验要求

每批车轮检验要求见表１０。

表１０　检验要求

序号
检验

类型
试验和检验项目

检验

方式

检验

状态

试验

单元

每批提交检验的车轮数

（或每批检验次数）

≤２５０ ＞２５０

每个车轮

的试验数

１ ｘ，ｙ

２ ｘ，ｙ

化学

成分

熔炼分析（包括氢含量） ａ — ｃ １次 —

成品分析 ｂ ｄ ｃ，ｈ １个 １

３ ｘ，ｙ

４ ｘ，ｙ

拉伸
轮辋 ａ，ｂ ｄ ｃ，ｈ １个 ２个 １

辐板 ａ，ｂ ｄ ｉ — １

５ ｘ，ｙ

６ ｘ，ｙ

轮辋

冲击

２０℃ａ ａ，ｂ ｄ ｃ，ｈ １个 ２个 ３

－２０℃ｂ ａ，ｂ ｄ ｃ，ｈ １个 ２个 ３

７ ｘ，ｙ 辐板冲击ｃ ａ，ｂ ｄ ｃ，ｈ １个 ２个 ３

８ ｘ，ｙ 显微组织 ａ，ｂ ｄ ｃ，ｈ １个 ２个 １

９ ｘ，ｙ 非金属夹杂物 ａ，ｂ ｄ ｃ，ｈ １个 ２个 １

１０ ｘ，ｙ 晶粒度ｄ ａ，ｂ ｄ ｃ，ｈ １个 ２个 １

１１ ｘ，ｙ 低倍组织 ａ，ｂ ｄ ｃ １个 ２个 １

１２ ｘ，ｙ 轮辋表面硬度 ａ ｄ ｃ，ｈ １００％ １点

１３ ｘ，ｙ 轮辋断面硬度及Ａ点硬度 ａ，ｂ ｄ ｃ，ｈ １个 ２个 ４点

１４ ｘ，ｙ 残余应力 ａ，ｂ ｄ ｃ，ｈ １个 ２个 １

１５ ｙ 热处理均匀性ｅ ａ ｄ — １０％或１个 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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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　检验要求 （续）

序号
检验

类型
试验和检验项目

检验

方式

检验

状态

试验

单元

每批提交检验的车轮数

（或每批检验次数）

≤２５０ ＞２５０

每个车轮

的试验数

１６ ｘ，ｙ

１７ ｙ

１８ ｙ

超声波

检测

轮辋 ａ，ｂ ｆ ｗ １００％ —

辐板 ａ ｆ ｗ ２０％ —

轮毂 ａ ｆ ｗ ２０％ —

１９ ｘ，ｙ 磁粉探伤 ａ，ｂ ｆ ｗ １００％ —

２０ ｘ，ｙ 表面质量和尺寸ｆ ａ，ｂ ｆ ｗ １００％ —

２１ ｘ，ｙ 残余静不平衡 ａ ｆ ｗ １００％ —

２２ ｘ，ｙ 剩磁 ａ ｆ ｗ １００％ —

２３ ｙ 残余应力分布 ａ ｆ — １个 —

２４ ｙ 轮辋断裂韧性 ａ ｆ — １个 ６

２５ ｚ 疲劳性能 ｅ ｆ — ２个 １

　　注：ａ———由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进行；ｂ———需方可进行到货检验；ｃ———同一炉号的车轮；ｄ———试验应在规定

的热处理之后进行；ｅ———由供需双方认可部门进行；ｆ———试验在最终交货状态下进行；ｈ———同一热处理批

的车轮；ｉ———３０００个车轮为一个试验单元；ｗ———以一个车轮为一个试验单元；ｘ———出厂检验项目；ｙ———

型式检验项目；ｚ———制造厂首次生产本文件规定的材料的车轮（不包括货车轮），或制造工艺发生重大变化

时进行。

　　
ａ 不包括ＣＬ６０钢车轮。

ｂ 仅对ＣＬ５０和ＣＬ６０钢车轮。

ｃ 仅对ＣＬ６０、ＣＬ６５和ＣＬ７０钢车轮。

ｄ
ＣＬ７０钢为型式检验项目。

ｅ
ＣＬ５０、ＣＬ５５钢车轮每批检验１０％，ＣＬ６０、ＣＬ６５、ＣＬ７０钢车轮每批检验１个。

ｆ 车轮尺寸偏差和形位公差检验项目和检验频次按供需双方商定和７．２．２的规定。

７．３　尺寸及偏差检验规则

７．３．１　滚动圆直径、轮辋宽度、轮毂孔径、轮毂长度、轮缘和踏面外形应逐个测量。

７．３．２　轮辋外侧内径、轮辋内侧内径、同侧轮辋厚度差、轮毂内侧外径、轮毂外侧外径、同侧轮毂壁厚

差、内侧辋毂距、辐板厚度、辐板轮廓应每班开班或每工作８ｈ至少测量一次。

７．３．３　滚动圆圆度、轮辋内侧面端面跳动、轮毂孔径跳动为型式检验项目。

７．４　复验与判定规则

７．４．１　对成品化学成分，当成品化学成分不合格时，可在同批其他车轮上取双倍试样进行复验，复验结

果只要其中有一项不合格，则判定该批车轮不合格。

７．４．２　对低倍组织，若低倍组织发现有白点、缩孔残余、分层、裂纹、翻皮、异型偏析和金属异物，则该批

车轮不合格，低倍组织因其他项目不合格时，可在同批车轮中另取两个车轮进行复验。复验结果只要有

一项不合格，则判定该批车轮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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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３　对非金属夹杂物，当非金属夹杂物检查不合格时，可在同批其他车轮上取双倍试样进行非金属

夹杂物复验。复验结果只要有一项不合格，则判定该批车轮不合格。

７．４．４　当拉伸、硬度、冲击、显微组织或晶粒度检验不合格时，可在同批其他车轮上取双倍试样进行复

验，复验结果只要其中有一项不合格，则判定该批车轮不合格。供方可对该批车轮重新进行热处理，但

重复热处理次数不得多于两次，回火次数不计。重新热处理的车轮应进行除低倍组织、化学成分和非金

属夹杂物外的全部检查与验收。

７．５　型式试验条件

在下列情况下应进行型式试验：

ａ）　首次生产；

ｂ）　制造工艺发生重大变化时；

ｃ）　停产两年及以上，再重新投入批量生产时；

ｄ）　生产场地发生变更时。

７．６　数值修约

数值修约应按ＹＢ／Ｔ０８１的规定进行。

８　标志　

８．１　每个成品车轮均应在轮辋外侧面或轮毂内端面上打印制造标记，可采用热打印或冷打印方式，但

打印方式应经需方认可。标志应包含以下内容：

ａ）　制造年份末两位数；

ｂ）　制造月份；

ｃ）　工厂标记；

ｄ）　车轮钢牌号；

ｅ）　车轮型号；

ｆ）　熔炼炉号；

ｇ）　车轮顺序号。

８．２　无标记或标记不清无法辨认者，不应交货。

８．３　残余不平衡位置和标记按６．１１．２的规定执行。

８．４　非精加工状态交货的车轮其标记由供需双方商定，合同中注明。

９　交货

９．１　交货状态

车轮可以下列状态交货：

ａ）　未加工（锻制或轧制）状态：除为满足订单中规定的技术要求而进行的机械加工外未进行任何

机械加工；

ｂ）　粗加工状态（按需方要求）：车轮已进行了机械加工，但尚需进行后续加工；

ｃ）　半精加工状态：除轮毂孔外，车轮某些部位已经进行了精加工，而其他部位还需进行精加工（包

括轮毂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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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精加工状态：除轮毂孔外，车轮所有部位均进行了精加工；

ｅ）　精加工待装配状态：车轮所有部位，包括轮毂孔均进行了最后加工，处于最终待装配状态。

９．２　包装防护

９．２．１　在每个车轮的内侧辐板上用油漆标明轮径尺寸，字迹应清晰可辨，轮径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如有其他要求，可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在合同中注明。

９．２．２　车轮表面应按需方要求在指定部位涂刷用户指定或者认可的防护层，防护层应均匀覆盖需涂刷

部位。

９．２．３　车轮应４个或５个一组，成串运输。防止车轮运输过程中受到机械损伤，特别是轮毂孔两端及轮

缘应采取有效防护。如有其他要求，可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在合同中注明。

１０　质量证明书

１０．１　制造厂应对每批车轮开具质量证明书。

１０．２　质量证明书应包括以下试验内容：

ａ）　化学分析（实测值）；

ｂ）　轮辋拉伸、辐板拉伸（实测值）；

ｃ）　轮辋冲击、辐板冲击（实测值）；

ｄ）　轮辋断面硬度及Ａ点硬度（实测值）；

ｅ）　表面硬度；

ｆ）　残余应力值（实测值）；

ｇ）　低倍组织；

ｈ）　显微组织；

ｉ）　非金属夹杂物（各类夹杂物级别）；

ｊ）　晶粒度（实测值）；

ｋ）　超声波探伤；

ｌ）　磁粉探伤；

ｍ）　表面质量；

ｎ）　尺寸；

ｏ）　残余静不平衡。

１０．３　证明书同时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制造厂名称；

ｂ）　车轮型号；

ｃ）　车轮钢牌号；

ｄ）　车轮数量；

ｅ）　熔炼炉号；

ｆ）　车轮顺序号（单个）；

ｇ）　出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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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

车轮钢钢液氢含量检测

犃．１　在线检测

犃．１．１　测试方式

应在真空脱气操作结束后对钢包中的钢水氢含量采用定氢系统进行在线测定。

犃．１．２　定氢系统组成

定氢系统由处理器装置、气动装置、氮气瓶、测枪、定氢探头等组成。

犃．１．３　检测原理

测试时，将定氢探头浸入钢水中，载体气体（Ｎ２）通过与氢气结合吸收溶解在钢水中的氢气。在气

动装置内，通过ＴＣＤ（热传导率检测或热导计）连续监控载体气体的导热性并将其转换成氢气分压力，

然后转换成氢含量，这样处理器装置产生实时氢含量对时间的曲线，待测量曲线平直后处理器装置显示

正确的氢含量。

犃．２　化学分析法

犃．２．１　当采用化学分析法时，应在浇铸钢锭或倒入中间包过程中取样。为符合技术条件的要求，应按

下述四种方法之一进行取样：

ａ）　铜模；

ｂ）　二氧化硅吸管；

ｃ）　石英起泡管（透明石英因其吸湿性而被禁用）；

ｄ）　埋入式探头法（采用热导探测器的载体气法）。

犃．２．２　可采用下列两种方法之一进行分析：

ａ）　在温度为６５０℃～１０５０℃范围内“真空提取”；

ｂ）　在６５０℃±２０℃时，将载体气注入钢液中。所得到的含有氢的扩散气体被回收用于再循环和

分析。

犃．３　其他要求

从事氢含量分析的操作者应经过专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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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

疲劳性能要求与试验

犅．１　疲劳性能要求

在规定的试验应力下，经过１０７ 次循环后车轮不应产生裂纹。ＣＬ５０、ＣＬ５５和ＣＬ６０车轮的辐板径

向试验应力见表Ｂ．１，其他钢牌号的车轮试验应力由供需双方商定。

表犅．１　车轮的辐板径向应力

对称加载 非机加工辐板 机加工辐板

检验的径向应力值 ±１６８ＭＰａ ±２４０ＭＰａ

犅．２　疲劳试验试样

试样为成品尺寸未涂装的车轮。车轮表面质量应符合６．１２的规定。

犅．３　试验方法

试验装置应能使车轮辐板产生对称弯曲应力。表Ｂ．１中应力值指通过测量得到的可能萌生裂纹区

域的径向应力；试验载荷通过测量可能萌生裂纹区域的径向应力确定。

犅．４　试验装置

犅．４．１　可采用试验装置Ａ或试验装置Ｂ进行车轮疲劳试验。

犅．４．２　试验装置Ａ如图Ｂ．１所示，其中：

ａ）　车轮过盈安装到一根模拟车轴上，轮轴组件固定在试验台法兰上；

ｂ）　试验轮轴组件绕轴中心线转动，在轴的自由端通过伺服液压系统施加恒定的载荷，使车轮辐板

发生弯曲。

犅．４．３　试验装置Ｂ如图Ｂ．２所示，其中：

ａ）　车轮过盈安装到一根模拟车轴上，轮轴组件固定在试验台地基上；

ｂ）　加载装置在轴颈部位施加旋转载荷，进而在试验部位产生循环交变应力。

犅．５　检验规则

每次检验车轮数量为２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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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序号说明：

１———施加载荷；　　　　　　　　　　　　５———工装垫板；

２———旋转； ６———试验台法兰；

３———装配轴； ７———紧固螺栓。

４———车轮试样；

图犅．１　试验装置犃

　　标引序号说明：

１———试验台地基；　　　　　　　　　　　４———夹紧工装；

２———试验车轮； ５———连接车轴；

３———连接螺栓； ６———加载装置。

图犅．２　试验装置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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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资料性）

应变片法确定踏面下深处周向残余应力的变化（破坏性试验法）

犆．１　方法原理

该方法的要点是导致轮辋中存在的残余应力的逐渐释放的切割操作。

通过在表面用应变片测量局部变形测得每次切割操作所导致的残余应力状态的变化。

通过在表面测得的状态，用线性插值法得到轮辋内部应力状态的变化。

热处理可有效地使周向残余应力分布均匀，试验仅对一个径向横截面进行测量。

犆．２　程序

犆．２．１　安装应变片

在切割车轮前，在轮辋横截面上安装应变片（见图Ｃ．１），应变片粘贴位置如下：

ａ）　沿圆周方向和轴向；

———位于辐板与轮辋联结处的对称面上的踏面点１处。

ｂ）　沿圆周方向和径向；

———轮辋外侧面上的点２Ｅ处和轮辋内侧面上的点２Ｉ处；

———辐板圆角的点３Ｅ处（外侧）和点３Ｉ处（内侧）。

　　标引序号说明：

１、２Ｅ、２Ｉ、３Ｅ、３Ｉ———测试点；

犪 ———测试点１和２Ｉ的轴向距离；

犫 ———测试点１和２Ｅ的轴向距离；

犮 ———测试点１和３Ｉ的轴向距离；

犱 ———测试点１和３Ｅ的轴向距离。

图犆．１　安装应变片

犆．２．２　实施切割

切割操作按一定程序进行（见图Ｃ．２），这样将不会产生残余应力（除非切割区域厚度很薄）。

按下述顺序进行三步切割操作：

ａ）　沿两个径向和距应变片３Ｉ和３Ｅ下深度至少为狋的平行于轴向的面，切取长度犛 至少为轮辋

宽度两倍的一段轮辋截面［第１步操作见图Ｃ．２ａ）］；

ｂ）　在辐板与轮辋联结起始处沿平行于轴向的面切割［第２步操作见图Ｃ．２ｂ）］；

ｃ）　穿过轮辋沿平行于轴向的面切割［第３步操作见图Ｃ．２ｃ）］，该步操作将仅在轮辋厚度大于

３０ｍｍ时进行。

３２

犌犅／犜８６０１—２０２１



犆．２．３　切割操作

切割操作如下：

ａ）　第１步切割操作后，测量应变；

ｂ）　记录轮辋横截面一端上径向横截面的精确轮廓；

ｃ）　粘贴应变片４［见图Ｃ．２ｂ）］；

ｄ）　第２步切割操作后，测量应变片１和４的应变；

ｅ）　测量厚度犺１ 和犺２［见图Ｃ．２ｂ）］；

ｆ）　粘贴应变片５［见图Ｃ．２ｃ）］；

ｇ）　第３步切割操作后，测量应变片１和５的应变；

ｈ）　测量厚度犺１ 和犺２［见图Ｃ．２ｃ）］。

犪）　第１步操作

犫）　第２步操作

犮）　第３步操作

　　标引序号说明：

１、２Ｉ、２Ｅ、３Ｉ、３Ｅ、４、５———测试点；

犛 ———轮辋切取长度；

犔 ———轮辋宽度；

狋 ———测试点３Ｉ和３Ｅ的轴向距离；

犛１、犛２ ———第２步操作后切取的两部分试块标记；

犺１、犺２ ———第２步和第３步操作后切取的两部分试块沿径向的高度；

犃、犅 ———第２步和第３步操作切割面与测试点１径向延长线交点。

图犆．２　切割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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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３　踏面下深处周向残余应力变化的计算

犆．３．１　总则

按式（Ｃ．１）计算在测量点“ｊ”处进行切割操作“ｉ”而产生的周向应力变化（σ
ｉ
ｊ）：

σ
ｉ
ｊ＝－

犈

１－狏
２ 犲ｃｉｒ

ｉ
ｊ＋狏犲⊥

ｉ
ｊ［ ］ …………………………（Ｃ．１）

　　式中：

犈＝２１００００ＭＰａ；

狏＝０．２８；

犲ｃｉｒ
ｉ
ｊ———周向测得的应变；

犲⊥
ｉ
ｊ———轴向（或径向）测得的应变。

犆．３．２　由第１步切割操作产生的周向应力变化的计算

计算应力σ
１
１、σ

１
２Ｅ、σ

１
２Ｉ、σ

１
３Ｅ、和σ

１
３Ｉ，然后按式（Ｃ．２）和式（Ｃ．３）计算点２和点３［图Ｃ．３ａ）］的应力值：

σ
１
２＝

犪

犪＋犫
σ
１
２Ｅ＋

犫

犪＋犫
σ
１
２Ｉ …………………………（Ｃ．２）

σ
１
３＝

犮

犮＋犱
σ
１
３Ｅ＋

犱

犮＋犱
σ
１
３Ｉ …………………………（Ｃ．３）

　　沿径向的应力变化用应力图上通过图Ｃ．１中点１和点３的直线表示，该两点纵坐标与点到踏面的

距离有关。

在点２处计算出的应力［图Ｃ．３ａ）］落在这条直线上，误差为±２０ＭＰａ。

犆．３．３　由第２步切割操作产生的周向应力变化的计算

计算应力σ
２
１ 和σ

２
４，然后按式（Ｃ．４）计算点Ａ处［图Ｃ．２ｂ）］的应力：

σ
２
Ａ＝

－（２犺１＋犺２）犛１σ
２
１＋犺２犛２σ

２
４

犛１（犺１＋犺２）
…………………………（Ｃ．４）

　　沿径向的应力变化用应力图上通过图Ｃ．１中点１和点Ａ的直线表示，该两点的纵坐标与点到踏面

的距离有关［图Ｃ．３ｂ）］。

犆．３．４　由第３步切割操作产生的周向应力变化的计算

计算应力σ
３
１ 和σ

３
５，然后按式（Ｃ．５）计算点Ｂ处［图Ｃ．２ｃ）］的应力：

σ
３
Ｂ＝－

（２犺１＋犺２）

犺１＋犺２
σ
３
１＋

（犺２）
２

犺１（犺１＋犺２）
σ
３
５ …………………………（Ｃ．５）

　　沿径向的应力变化用应力图上通过图Ｃ．１中点１和点Ｂ的直线表示，该两点的纵坐标与点到踏面

的距离有关［图Ｃ．３ｃ）］。

犆．３．５　踏面深处周向应力变化的最终结果表示

通过图Ｃ．３ａ）和图Ｃ．３ｂ）确定应力值：σ
１
Ｂ 和σ

２
Ｂ。

图Ｃ．１中点１处周向残余应力（σ１）值等于每一切割操作后测得应力值的代数和，即σ１＝σ
１
１＋σ

２
１＋

σ
３
１。同样，图Ｃ．３中点Ｂ处残余应力值（σＢ）为：σＢ＝σ

１
Ｂ＋σ

２
Ｂ＋σ

３
Ｂ。

踏面深处周向应力变化最终示图用应力图上通过相当于图Ｃ．１中点１和图Ｃ．３中点Ｂ纵坐标σ１

和σＢ 的直线表示，该两点的纵坐标与点到踏面的距离有关［图Ｃ．３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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犪）　　　　　　　　　　　　　　　　犫）

犮）　　　　　　　　　　　　　　　　犱）

　　标引序号说明：

０ ———图Ｃ．１中测试点１的位置，坐标原点；

２ ———测试点２Ｉ和２Ｅ连线与图Ｃ．１中测试点１径向延长线的交点；

３ ———测试点３Ｉ和３Ｅ连线与图Ｃ．１中测试点１径向延长线的交点；

Ａ、Ｂ———第２步和第３步操作切割面与图Ｃ．１中测试点１径向延长线交点。

图犆．３　确定踏面深处周向应力变化的方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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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资料性）

不平衡的清除方法

犇．１　不平衡的清除是在车轮内侧面的辐板与轮辋之间的过渡部位进行偏心加工（见图Ｄ．１），去除的轮

辋厚度小于４ｍｍ，加工面和非加工面圆滑过渡，该处不作为轮辋厚度的测量点。不采取附加平衡块或

钻孔的方式达到平衡。

犇．２　如果有特殊情况，则消除残余不平衡部位可由供需双方特别协商进行调整。

单位为毫米

图犇．１　不平衡的校正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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